原住民族委員會 
中央諮詢會第 6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8月 25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分
貳、主持人：汪啟聖 委員
參、地點：原住民族委員會 15 樓會議室 
肆、申請單位：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伍、研究計畫名稱：台灣偏遠地區代謝性症候群相關之慢性肝病其新穎生物標誌物和預防方法的研究與開發
陸、研究主持人（申請人）：李永恒／院長
柒、出／列席人員：
出席：陳峻鵬委員、阿里曼‧伊斯達西拔爾委員、林娜鈴委員、蘇吏亞伯・布里旦委員、汪啟聖委員、高美容委員、周孋珠委員、毛喬慧委員、潘明治委員、吳雅雯委員、撒韵‧武荖委員、吳永昌委員、紹布‧拉巴阿里札委員、翁博華委員。
列席：董靜芬副處長、柯麗貞科長、黃郁文科員、怡懋‧蘇米副教授（線上與會）、日宏煜副教授（線上與會）、王森稔醫師、許世賢教授、王麗婷助理教授、魏嘉玉高專、李穎雯研究助理、許雅涵研究助理、陳張培倫副教授、高振洋專任助理、黃星樺臨時工（詳見簽到表）。
捌、本會中央諮詢會應出席委員人數計16人（含召集人），法定出席人數9人，實際出席人數為14人，全程出席人數／議決人數14人。 
玖、紀錄：黃郁文
拾、會議內容： 
一、 主持人確認出席人數達法定標準。 
二、 專管中心報告：（略） 
三、 研究主持人報告：（略） 
四、 綜合討論及詢答： 

（一）學者建議： 

1. 怡懋‧蘇米副教授：
(1) 研究團隊所要探討的確實是相當關鍵且重要的議題，因為在許多族群中，族人的確常有高膽固醇或腰圍過胖的現象。研究團隊在背景資料的蒐集上，方向性和精準度是夠強的。
(2) 研究團隊準備和花東的醫療院所合作，這點是很好的，可以了解花東地區原民的健康樣態。但在國衛院111年公布的資料中，噶瑪蘭族患肝病的比例似乎沒有特別高，研究團隊可思考是否要將該族群納入。
(3) 調查問卷中有詢問到有關「運動習慣」的問題，但其實在正式的運動之外，無論在勞動中或在病中都可能造成很大的體能耗損。所以除了「運動」之外，亦可思考是否納入其他會耗損體能的活動。
(4) 同樣在調查問卷中，有詢問到有關「喝酒習慣」的問題，其中有一欄詢問到「一次喝幾單位」，這裡建議可以列出酒容器的圖片，讓族人勾選。 

2. 日宏煜副教授： 
(1) 我持相當正面的態度看待這份研究計畫，希望能釐清非酒精性脂肪肝如今在原住民族中的趨勢為何。
(2) 研究計畫的名稱是「台灣偏遠地區代謝性症候群相關之慢性肝病其新穎生物標誌物和預防方法的研究與開發」，但何謂「偏遠地區」，似乎未明確定義。計畫中提到計畫實施區域包括花東地區，但花蓮縣的花蓮市、吉安鄉和台東縣的台東市，即非一般所謂的「偏遠地區」。若以目前的研究計畫來說，應排除上述三地區，方符合研究計畫中所稱的「偏遠地區」範圍。
(3) 不同的原住民世代（cohort），其肝炎分布的情況是不一致的。建議研究團隊可回顧、參考過往的相關研究，並多注意所採檢的原住民族人的年齡層。

  （二）諮詢委員意見： 

1. 蘇吏亞伯・布里旦委員︰
在調查問卷中，有詢問到有關「飲食習慣」的問題，但問項中的食品表列，似乎是以都會區居民為對象而設計的；問卷中列出的食品，在偏鄉地區可能比較不容易看到。建議研究團隊針對研究對象調整相關問項。

2. 吳雅雯委員：
(1) 在秀林鄉一帶，確實很多族人都患有肝病。另外我很樂見研究團隊有修過有關原住民族人體研究的課程，可以感受到研究團隊對相關議題的重視。
(2) 在正式做問卷調查前，建議先請目標族群中的成員審閱過問卷，以便確認問卷設計是否完善。例如問卷中有一問項是：是否「長期服藥」，其選項部分則只有「無」和「有」兩個選項；但其實很多長輩是有長期服藥的需要，但未必都有固定按時服用。
(3) 同樣在問卷當中，有一問項是有關「運動習慣」的，但以太魯閣族為例，很多人會從事狩獵、建築等等活動，這些雖不是一般所謂的「運動」，但也都是勞動強度很高的工作。研究團隊可以思考是否將這類活動納入考量。
(4) 過去曾有不明人士到花蓮、台東等地要求向原住民族人採檢。因為曾發生過這樣的案例，研究團隊和花蓮、台東地區的醫院合作進行採檢前，建議先通知地方的鄰、里長和衛生所等，請其向族人做預告和說明，以避免誤會。

3. 紹布‧拉巴阿里札委員：
(1) 研究單位旗山醫院位在高雄市旗美九區，該地亦為此研究計畫預計研究的地區之一。研究計畫中提到，該地區的原住民族包括鄒族，但其實旗美九區的居民主要並不包括鄒族，而是拉阿魯哇族和卡那卡那富族。這點應做修正。
(2) 研究的對象包括年長的族人，問卷中的問項，長者未必能聽懂。建議請懂族語的族人來為長者翻譯、解釋。研究團隊亦可向拉阿魯哇族和卡那卡那富族的語推組織請教，或請求協助。

4. 阿里曼‧伊斯達西拔爾委員：
在調查問卷有關「喝酒的習慣」的問項中，有一項問到「酒精濃度」和「酒名」。是否可以在「其他」欄位中加入「甜酒」一項？因為我們喝公賣局的酒，可能會有肝硬化的風險，但不知道喝甜酒會否有一樣的風險？可以研究看看。

5. 林娜鈴委員：
原住民族在台灣只佔百分之二的人口數，但是在研究計畫中取樣的人數卻和漢族差不多。這是否會影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

6. 吳永昌委員：
研究計畫中提到，預計將「舉辦相關政策研討會一場、發表相關論文二篇、於國際性研討會發表計畫相關論文口報或海報發表1 篇、國內衛政社政專家圓桌會議兩場以提供衛政社政整合性政策建言」等。由於研究的發表可能涉及到原鄉的風俗習慣、生活習慣、環境等面向的描述，因此也涉及文化風險的議題。請研究團隊在成果發表前，同樣要經過中央諮詢會的諮詢同意。

（三）研究團隊回覆： 

王森稔醫師︰
(1) 任何有關原住民族人體研究之研究成果的發表，都一定要尋求原住民族的諮詢同意。我們明白此點，研究團隊在成果發表前一定會再次申請諮詢同意。
(2) 研究團隊使用的調查問卷，會依照委員建議進行調整。
(3) 不同世代的原住民，肝病的盛行率確實不同，我們會注意此項差異。
(4) 研究團隊會到研究地區的衛生所，透過當地了解族語或原住民族知識的相關人員，向個案充分說明計畫內容和問卷中的問項。
(5) 在我們的研究中，酒的酒精濃度是重要的，因為酒精濃度對肝的影響是重大的，至於酒的種類為何則相對較不重要。如果能取得甜酒或其他自釀酒的酒精濃度數據，便能有助於分析。
(6) 我們採檢時，一定都要經過個案的同意始得為之，因此收集到的數據比例未必能和人口比例完全吻合。但無論如何，研究團隊會盡可能取得較大的個案數，以避免偏差。

五、 表決 

（一）委員人數：16位，出席人數：14位。 
（二）表決結果：出席委員人數14人，離席0人，同意14票，不同意0票，迴避0票， 領票未投0票，廢票0票。
（三）議決：本案議決結果為同意。
（四）專管中心報告：
(1) 專管中心會彙整委員意見，並和研究團隊做後續的聯繫工作。
(2) 按照人體研究法第15條第1項，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者，應諮詢、取得原住民族之同意；其研究結果之發表，亦同。所以研究成果發表時，要再申請諮詢同意，這是研究團隊的法律責任，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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